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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壢國中「大手牽小手－祖孫節照片甄選活動」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
    (一)依據桃園市家庭教育中心年度計畫。 

    (二)教育部自99年起推動「祖父母節」，並自100年起將每年8月第4個星期日訂定為 

       「祖父母節」，108年「祖父母節」日期為8月25日（星期日）。 

二、計畫目的： 

    為使師生重視家庭世代關係，落實傳統核心價值之家庭倫理與品德教育，彰顯祖父 

    母對家庭社會之貢獻與重要性。鼓勵孫子女與阿公阿嬤互動、增進祖孫相處時光， 

    以「感恩」、「傳承」為活 動主軸，促進世代關係融合，讓孫子女瞭解家庭中的老人， 

    進而尊重老人。 

三、辦理單位 

(一)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

(二)承辦單位：內壢國中 

四、參加對象：本校七、八年級學生及其祖父母、家中長輩。每班至少一件作品。 

五、活動時間：自公告日起至 108年 9月 24日(星期二)止。 

六、活動方式：利用課餘時間對家中長輩進行關心、拜訪祖父母，祖孫共遊或參與休 

              閒活動，與祖父母合影留念並完成學習單(附件一)。 

七、交件方式：將學習單完成後直接交到輔導室。 

       

八、獎勵方式：經輔導室選評，認真完成學習單者，記嘉獎乙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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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 

         大手牽小手-祖孫節照片甄選活動 

請於 108/9/24前，利用課餘時間規劃祖孫共遊或進行休閒活動，增進祖孫情

誼。並與祖父母合影留念後完成學習單。 

繳交期限：108年 9月 24日(二)放學前 
交件方式：將學習單完成後直接交到輔導室。 
獎勵方式：經輔導室選評，認真完成學習單者，記嘉獎乙次。 

班級：         座號：         姓名： 

請貼上照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小叮嚀：人像要清楚【你和爺爺奶奶（外公外婆）都要入鏡】、主題要明確，才是好照片喔！ 

我想對爺爺、奶奶或外公、外婆說的話： 

 


